
第13条追越

4．随后两船间方位的任何改变，都不应把追

越船作为本规则条款含义中所指的交叉相遇船，

或者免除其让开被追越船的责任，直到最后驶

过让清为止。

追越



•一旦追越，永远追越

形成追越后两船间方位的任何改变，都不应把追越船

作为本规则条款含义中所指的交叉相遇船，或者免除

其让开被追越船的责任，直到最后驶过让清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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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其他注意事项：

• 由于规则规定部分在航不对水移动的船舶不显示
航行灯，或锚泊时不显示锚泊好灯号型，无法认
定追越局面；

• 追越条款过分强调了追越船的责任，尤其是在不
同种类或操纵能力的船舶之间的追越中，与船舶
之间的责任条款（第18条）冲突较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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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其他注意事项：

• 直航船保向保速的义务的时间过长，其直航权利

反而成为其负担。尤其是在没有碰撞危险时，直

航船的义务与让路船的让路义务同时产生，但由

于不存在碰撞危险，让路船不必采取行动，结果

反而造成追越行动对直航船构成了约束，而追越

船则不受约束。这与规则的原来精神及常理相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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